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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係於九十七年五月二日訂定發布，並

歷經三次修正施行迄今。鑒於國際間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導致世界各國均採取嚴格邊境防疫管制措施下，造成疫情影響期間

之航空旅運需求近乎消失，嚴重衝擊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者(以下簡稱業

者)之營運及財務狀況，因此，業者不得不縮減營運規模，暫停部分航線，

以減少營業損失。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僅建立「預

防和管理民用航空衛生事件之合作安排(CAPSCA)」，並提案建議有條件

保留業者之航線經營權，以協助渡過難關；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對業者之影響，為提供其營運上之協助並與國際應對措施接軌，以及

對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事由致影響業者航線營運之情形保留彈性處理空

間，爰配合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三條之一第五項之增訂，修正

本規則第十條之準用範圍，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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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民用航空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

四項、第十三條之一第

三項至第七項、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第

二十九條之一規定，於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準用之。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國際定期航線客

貨運價之使用、報請備

查程序及生效日期等

相關事項，準用航空客

貨運價管理辦法之規

定。 

第十條  民用航空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

四項、第十三條之一第

三項至第六項、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第

二十九條之一規定，於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準用之。 

外籍民用航空運

輸業國際定期航線客

貨運價之使用、報請備

查程序及生效日期等

相關事項，準用航空客

貨運價管理辦法之規

定。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外籍民用

航空運輸業者(以下簡

稱業者)之營運及財務

狀況備受衝擊，因此，

業者不得不縮減營運規

模，暫停部分航線，以

減少營業損失。 

二、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對於業者之正常

營運確有影響，且其影

響程度及恢復時間亦難

掌握，為提供業者營運

上之協助，爰參酌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 (ICAO)

有條件保留航線經營權

之權宜措施與倡議，及

對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

事由致影響業者航線營

運之情形保留彈性處理

空間，爰配合民用航空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三

條之一第五項之增訂，

將第一項準用規定之

「第十三條之一第三項

至第六項」修正為「第

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至第

七項」，以資遵循。 

 

  

 



Title Summar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s here 

given, to commence a period of public 

comments for the draft amendment on 

Article 10 of “Regulations of Foreign 

Civil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Regulations of Foreign Civil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was amended on 

June 6, 2019. Due to adding regulation of 

applying mutatis mutandis to amendment 

on Article 13-1 of “Regulation of Civil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Article 10 is 

amended. 
 

 


